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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是由于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建机集团” ）认购公司股票，导致持股比例增加，建机集团本次认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建设机械” ）向控股股东建机集团等10名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9,163,401股。2020年4

月2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的登记工作，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827,793,464股增加至966,956,865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建机集团持有公司175,906,748股，持股比例为21.25%，为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 ）持有公司65,913,434股，持股比例为7.96%，其通过全资子公司

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发行人21.25%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29.21%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建机集团持有公司242,130,225股，持股比例为25.0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陕煤集团持有公司65,913,

434股，持股比例为6.82%，其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公司25.04%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31.86%的

股份，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陕煤集团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建机集团本次认购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建机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认购对象建机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220524092K

住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11号（泾勤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 杨宏军

经营期限 长期

注册资本 18,920.00万元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及成套设备、金属结构产品及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及维修；机动车辆

（小轿车除外）的研发及销售；原辅材料、设备的购销；物业管理；房屋、设备、土地的租赁；本公司房

屋道路修建、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

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建机集团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1、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8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发行人于2018年4月3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2018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

（3）2019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

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4月3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期限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0年4月3日。

（4）2019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二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5）2020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三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再次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有效期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公司于2020年3月9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上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

期限均延长至2021年4月3日。

（6）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经陕西省国资委下发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陕

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复同意。

（7）公司于2020年1月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8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5,558,692�股新股。

2、权益变动的数量和比例

根据公司与建机集团就本次认购签订的认购协议，建机集团以每股10.82元的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中的66,223,477股股份，股份认购款合计人民币716,538,021.14元。本次非公开认购前，建机集团持有

公司175,906,748股，持股比例为21.25%；陕煤集团持有公司65,913,434股，持股比例为7.96%，其通过全资子公

司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发行人21.25%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29.21%的股份。本次认购完成后，建机集团持有公

司242,130,225股，持股比例为25.04%；陕煤集团持有公司65,913,434股，持股比例为6.82%，其通过全资子公司

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公司25.04%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31.86%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建机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陕煤集团持股比例超过30%，建机集团本次认购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

意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建机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陕煤集团，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建机集团，实际控

制人仍为陕煤集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

批准， 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投资者有

此项情形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并在上述权益变动行为完成后3日内就股份增持情况做出公告，律师应就相

关投资者权益变动行为发表符合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并由上市公司予以披露。

经逐项审查，建机集团本次认购符合上述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1、本次认购完成后，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陕煤集团持股比例超过30%；

2、本次认购已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建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建机集团已承诺本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综上，建机集团本次认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条件。

三、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建机集团具备本次认购的主体资格，其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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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139,163,401股人民币普通股

● 发行价格：10.82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控股股东建机集团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其余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计算。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

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8年2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2018年4月3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的议

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8年8月31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2019年4月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届

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0年4月3日。

2019年5月15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二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2020年2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三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20年3月9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和对董事会的授权期限均延

长至2021年4月3日。

2、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9年8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

2020年1月3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28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65,558,692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39,163,401股

3、发行价格：人民币10.82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505,747,998.82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47,953,558.03元（不含税）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457,794,440.80元

7、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139,163,401股，发行价格为10.82元/股。截至2020年4月13日12:00:00，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10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指定账户。经希格玛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15日出具的希会验字（2020）0016号《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资金到位情况验证报告》验证，截止2020年4月13日12时整，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

收到建设机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1,505,747,998.82元。

2020年4月14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尚待收取的承销费及保荐费后的余

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15

日出具的希会验字（2020）0017号《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1,505,747,998.82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7,953,558.03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57,794,

440.8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39,163,401.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1,318,631,039.8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

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认为：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

要求。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关于发行对象选择的合规性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

面，建设机械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建设机械及其全体

股东的利益。

（3）关于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合规性

本次发行董事会确定的发行对象建机集团的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

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亦不存在接受其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

务资助或补偿。

本次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的认购对象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长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融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连投-积极成长和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

益承诺，亦不存在接受其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补偿。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人律师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书》等

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和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认购数量为139,163,401股， 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165,558,692股。 发行对象总数为10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价格

最终确定为10.8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505,747,998.82元。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

配售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223,477 716,538,021.14 36

2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870,609 214,999,989.38 6

3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3,813,738 149,464,645.16 6

4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95,806 83,268,620.92 6

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618,003 82,426,792.46 6

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452,865 58,999,999.30 6

7

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625,559 50,048,548.38 6

8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21,200 50,001,384.00 6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连投-积

极成长

4,621,072 49,999,999.04 6

1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4,621,072 49,999,999.04 6

合计 139,163,401 1,505,747,998.82 --

（二）发行对象

1、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11号（泾勤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杨宏军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成套设备、金属结构产品及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及维修；机动

车辆（小轿车除外）的研发及销售；原辅材料、设备的购销；物业管理；房屋、设备、土地的租赁；本公司房屋道

路修建、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

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18920.000000万元

认购数量：66,223,477股

限售期限：36个月

关联关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最近一年，公司与控股股东建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存在资产租赁、提供综合服务等关联交易，与建机集

团有关的重大关联交易协议均已披露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审批决策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2、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30层

法定代表人：裴长江

经营范围：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52000.000000万元

认购数量：19,870,609股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3、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361号

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工程机械、环卫机械、汽车起重机及其专用底盘、消防车辆及其专用底盘、高

空作业机械、其它机械设备、金属与非金属材料、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产品并提供租赁、售后技术服务；销

售建筑装饰材料、工程专用车辆及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和监控品）；经营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以自有资产进行房地产业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

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二手车销售；废旧机械设备拆解、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780853.663300万元

认购数量：13,813,738股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除公司在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的交易外，公司与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未

发生其它重大交易。

4、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4101-4104

法定代表人：王军

经营范围：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所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00万元

认购数量：7,695,806股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5、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二期27楼09-14单元

法定代表人：经雷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00万元

认购数量：7,618,003股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6、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它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0.000000万元

认购数量：5,452,865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7、西安曲江文化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安曲江新区杜陵邑南路6号4号楼1层

法定代表人：黄顺绪

经营范围：对金融及金融服务性机构进行投资；股权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处置、并购与重组；投资

策划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00000万元

认购数量：4,625,559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8、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13、14层

法定代表人：高峰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业务（具体经营业务按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许可证

办理）。，许可经营项目是：

注册资本：人民币12500.000000万元

认购数量：4,621,200股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9、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连投-积极成长

管理机构：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认购数量：4,621,072股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10、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管理机构：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认购数量：4,621,072股

限售期限：6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11、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发行人存在未来与发行对象建机集团之间发生资产租赁、提供综合服务等交易的

情形，存在向发行对象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商品的情形。除建机集团和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外，发

行人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

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3月1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906,748 21.25 -

2 柴昭一 83,356,000 10.07 41,678,000

3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913,434 7.96 -

4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1,854,872 2.64 -

5 李琼飞 10,975,540 1.33 -

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9,693,960 1.17 -

7 王志荣 8,703,419 1.05 -

8

上海力鼎财富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8,385,000 1.01 -

9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东风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865,600 0.95 -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革动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91,265 0.92 -

合计 400,245,838 48.35 41,678,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130,225 25.04 66,223,477

2 柴昭一 83,356,000 8.62 41,678,000

3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913,434 6.82 -

4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123,363 1.77 -

5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4,713,738 1.52 13,813,738

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1,525,660 1.19 -

7 李琼飞 9,680,030 1.00 -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革动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39,694 0.98 1,848,429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

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724,652 0.90 4,621,072

10 王志荣 8,703,419 0.90 -

合计 471,310,215 48.74 128,184,716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139,163,40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678,000 5.03% 139,163,401 180,841,401 18.70%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6,115,464 94.97% - 786,115,464 81.30%

合计 827,793,464 100.00% 139,163,401 966,956,865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139,163,401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678,000 5.03% 180,841,401 18.70%

无限售条件股份 786,115,464 94.97% 786,115,464 81.30%

合计 827,793,464 100.00% 966,956,865 100.00%

注：以截至2020年3月10日在册股东与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模拟计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

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有竞争优势，进一步

提升行业地位，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公司业务

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机构

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

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

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

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新股东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保荐代表人：杨海生、齐明

项目协办人：李晓桐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兴业证券大厦10F

联系电话：021-20370689

（二）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电话：010-56839300

（三）发行人律师：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罗会远

经办律师：邹盛武，王亭亭，童子骞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14号广播大厦17层

联系电话：010-65219696

（四）审计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吕桦

经办注册会计师：高靖杰，俞鹏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事大厦6层

联系电话：029-89183957

（五）验资机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吕桦

经办注册会计师：高靖杰，俞鹏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一号外事大厦6层

联系电话：029-89183957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发行的文件；

2、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3、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

5、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法律意见书；

6、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购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意见书；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20-046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雪莱特” ）于近日收到法院送

达的诉讼文件，现将有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粤0606民初1195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相关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原告” ）

被告：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光电” ）

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卓誉” ）

2、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未能按照《贷款合同》约定按时向原告偿还借款本息。富顺光电、深圳卓誉也未依

据其连带保证担保责任向原告还款。原告依照相关协议约定，提起诉讼。

原告诉讼请求为：（1） 判令雪莱特向原告归还贷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37.89万

元、罚息68.91万元、复利2.58万元。（2）本案的律师费由雪莱特承担。（3）原告对雪莱特名下

多处土地使用权、房产以及抵押动产拍卖、变卖所得款项在上述第（1）、（2）项债权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范围内优先受偿。（4）被告富顺光电、深圳卓誉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中雪

莱特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全部被告共同承担。以上合计2,146.38万

元。

3、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送达的 《应诉通知书》、《传

票》等文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进展情况

1、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及被告二陈建顺为被告一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光电” ）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借款提供了担保，因富顺光电未按

照合同约定足额履行还款义务，中信银行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2、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0）闽0602民

初800号，主要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富顺光电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中信

银行借款本金72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罚息、律师代理费；被告陈建顺、被告雪莱特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承担本案债务后，有权向被告富顺光电追偿；案件受理费、财产保

全费，由被告富顺光电负担。

上述系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公司已委托律师进行上诉。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实际影响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结果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积极参加诉讼，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2020-045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

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获悉，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陈建顺所持公司股份新增轮候

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一致行动

人

本次被轮候冻结股份

数量（股）

轮候机关

轮候

期限

委托日期

本次轮候冻结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陈建顺 否

642,3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4.20 0.77%

3,849,600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4.20 4.62%

78,826,698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36个月 2020.4.20 94.61%

合计 83,318,598 一 一 一 100.00%

2、股东股份本次被轮候冻结的原因

经公司征询陈建顺，陈建顺回复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无法获悉本次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具体原因。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止2020年4月22日，陈建顺持有公司股份83,318,5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90%。其中：

陈建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78,8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4.58%，占公司总股本的10.13%；累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数量为83,318,59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90%。

截止2020年4月22日， 陈建顺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建通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5,774,86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2.53%。其中：二人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91,240,000股，占二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95.27%， 占公司总股本的11.94%； 二人累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数量为95,774,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3%。

三、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陈建顺系公司第二大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建顺本次股份被轮候

冻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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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及2019年12月16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控股子公司，下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

超过10亿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2日及2019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1、

2019-095。

二、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展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海瑞特宠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瑞特” ）以闲置

自有资金3亿元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粤亨理财产

品，具体事项如下：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粤享

2、购买金额：3亿元

3、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4、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3.95%

5、产品申购日期：2020年4月23日

6、产品成立日：2020年4月24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21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品种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风险性低。

2、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专门制订了《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对投资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核流程、内部

报告程序、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能有效防范投

资风险。同时公司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灵活理财，是在确保资金安全和不影响子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

转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风险性低，且投资收益均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通过进行

适度的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从而提升公司整体业

务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理财产品购买和赎回情况

过去前十二个月（含本次）公司及子公司购买和赎回理财产品的情况：

产品名称 金额（元） 起始日 到期日 资金来源 公告编号 是否已赎回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个月”

100,000,000 2019/9/9 2019/10/14 自有资金 2019-060 已到期赎回

广州银行 “公司红棉理财

--34天资产组合投资型人

民币理财产品”

248,000,000 2019/9/6 2019/10/10 自有资金 2019-060 已到期赎回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粤享理财

产品

300,000,000 2020/4/24 2020/12/21 自有资金 2020-036 未赎回

六、备查文件

1、“蕴通财富”粤享理财产品协议及银行回单等。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O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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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连花清瘟胶囊获得厄瓜多尔注册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厄瓜多尔卫生部核准签发

的“天然药物” 注册批文，批准公司药品连花清瘟胶囊符合厄瓜多尔天然药物标准注册。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厄瓜多尔注册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连花清瘟（LIANHUA� QINGWEN）

产品类别：天然药物

生产商名称及地址：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天山大

街238号

卫生部注册编号：192-PNE-0420

卫生部注册日期：2020年4月22日

证书有效期：2025年4月22日

注册分类：普通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连花清瘟产品为公司的主导产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品种，主

要用于感冒、流感相关疾病的治疗。连花清瘟产品先后多次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列入感冒、流感相关疾病诊疗方案。2020年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列为国家卫生健康委

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五/六/

七版）推荐用药。2020年4月1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在原批准适

应症的基础上，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 的新适应症。

2019年前三季度， 公司连花清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4.15亿元， 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32.54%。

三、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连花清瘟胶囊获得厄瓜多尔卫生部天然药物注册批文， 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厄瓜

多尔市场以药品身份销售该产品的资格，对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截止目前，除厄瓜多尔外，连花清瘟胶囊已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巴西、印度尼西亚、

加拿大、莫桑比克、罗马尼亚、泰国分别以“中成药” 、“药品” 、“植物药” 、“天然健康产品” 、

“食品补充剂” 、“现代植物药” 等身份注册获得上市许可。目前海外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总

收入比例较低，暂未实现规模销售，对公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药品销售容易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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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助理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助理总裁田维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田维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助理总裁职务，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辞职后，田维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田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300030� � � �股票简称：阳普医疗 公告编号：2020-040

债券代码：112522� � � �债券简称：17阳普S1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0年4月25日刊登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股票代码：300363� � � �股票简称：博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4号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

4月25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443� � � �证券简称：金雷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6

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雷科技股份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金雷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1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银行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授信基本情况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

分行的《授信审批通知书》，公司新增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2亿元，其中低风险授信额度人民

币1亿元，非低风险授信额度人民币1亿元（用于支持疫情防控业务），期限一年，用于办理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际贸易融资、国内信用证及项下的贸易融资、涉外信用证、涉

外非融资性保函、非融资性风险参与、跨境参融通、涉外融资性保函、无追索权保理、分行代

客资金交易业务等业务。该授信额度以信用方式用信，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涉外融资

性保函等采用免保证金方式。本次新增授信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获得新增人民币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生产经营和新兴业务的拓展提供更

多资金支持，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提升公司经营业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取得

上述授信额度后，将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适时使用。

三、备查文件

《中国农业银行江门分行授信审批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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